
 

关于《关于对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关注函》的会计师回复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根据贵部于 2023年 6月 14日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国华

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3〕

第 262号）的要求，我们作为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华网安”或“公司”）审计机构，现回复

如下： 

1、结合第三方代付回款涉及业务的具体情况，说明涉

及业务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年

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核查程序： 

1、取得第三方回款业务的合同、货物签收单、收付款

凭证、委托付款函等资料； 

2、核查付款方与收款方的关系、资金流水等； 

3、对收付款方的相关人员进行访谈。 

核查结论： 

经核查，第三方代付回款涉及业务分别发生于 2019 年

度和 2020 年度，公司在上述业务发生时作为其他业务收入

采用净额法核算，涉及 2019 年度、2020 年度的金额分别为

3,551,786.96 元、609,305.32 元，计入当期经常性损益。



上述业务为供应链金融业务，公司收取的差价实质上为资金

占用费，且公司经营范围并无供应链金融业务，上述业务在

发生时的会计处理未遵守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我们认为公司

根据上述业务的实质将其调整计入非经常性损益的处理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说明与存货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及执行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对公司与存货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发表意

见。 

回复： 

项目组在执行报告日存货相关的内部控制时未发现存

在重大设计缺陷和执行缺陷，我们认为相关的内部控制在

2022年 12月 31日是有效的。 

 

3、请年审会计师对公司涉及责令改正事项对财务报表

的具体影响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责令改正事项一、虚构应收账款收回 

2020 年、2021 年，你公司全资下属公司深圳爱加密科

技有限公司的部分第三方代付回款最终来源于业绩补偿义

务人，构成虚构应收账款收回，不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下同)第三条第一款的规

定。 

对财务报表的具体影响：上述事项涉及的业务分别发生



于 2019 年度、2020 年度，业务发生时的会计处理未遵守实

质重于形式原则，公司予以更正后，不影响 2022 年度及可

比期间 2021 年度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但影响对赌期间

（2019 年度-2021 年度）的扣非后利润实现情况，调减对赌

完成利润 4,161,092.28 元，由对赌方按对赌条件核减

939,474股作为业绩补偿。 

责令改正事项二、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不审慎 

2019 年起，你公司采购的部分设备作为发出商品一直

存放于供应商仓库，公司对该批存货管控有限且没有明确的

后续销售计划，存在减值迹象，截至检查日公司尚未计提减

值，影响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准确性，不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第 1 号--存货》的相关规定。 

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上述存货应计提减值准备 491.12

万元。公司已于编制 2022 年度财务报表时全额计提减值准

备。 

责令改正事项三、年报信息披露不准确 

你公司年报编制工作不审慎，2021 年年报中前五大客

户销售金额披露不准确，不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此事项为 2021 年度报告信息披露

时的列报错误，不涉及财务报表金额的影响。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3年 6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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